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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正案 

 

1、“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胶粘剂（丙烯酸酯胶、液体密封胶）、汽车制动液、原子灰、液压油、润滑

油、润滑脂的生产与销售；润滑剂、制冷剂、清洗剂等专项化学制品及相关使用

设备、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国家禁止经营的化

学品）；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国内外业务的需求和公司自身的发展能力，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调整公司的经营范围或投资

方向、方法等。” 

拟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胶粘剂（丙烯酸酯聚合物类胶粘剂、氯丁胶粘剂）、汽车制动液、原子灰、

液压油、润滑油、润滑脂的生产与销售；润滑剂、制冷剂、清洗剂等专项化学制

品及相关使用设备、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国家

禁止经营的化学品）；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商品和技

术进出口）。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国内外业务的需求和公司自身的发展能力，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调整公司的经营范围或投资

方向、方法等。” 

2、“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额。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拟修改为：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额。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

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

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3、“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

和途径，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拟修改为：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

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4、“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

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拟修改为：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

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二名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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